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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自九十二年十月一日施行，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零

五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發布。為提高外籍旅客購物退稅作業之便利

性，營造友善購物退稅環境，提升外籍旅客消費意願及強化詐退案件

之通報機制，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 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現場小額退稅含稅消費金額上限，

由新臺幣二萬四千元提高為四萬八千元，擴大現場小額退稅之

適用範圍。(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 將特定營業人得免使用電子發票之期限延長至一百零九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提供外籍旅客購物退稅之便利性。(修正條文第四

條) 

三、 為推動退稅無紙化作業，明定外籍旅客持經財政部核准載具辦

理現場小額退稅得免於退稅表單簽名；另為避免誤退，明定特

定營業人於退稅系統查無外籍旅客入境資料時，應輔導旅客於

出境時向民營退稅業者申請退稅。(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四、 為強化異常旅客之監控，將特定營業人發現外籍旅客詐退營業

稅款情事應通報對象增列民營退稅業者，以利及時監控異常旅

客與執行查驗。(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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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外籍旅客：指持非

中華民國之護照

入境且自入境日

起在中華民國境

內停留日數未達

一百八十三天者。 

二、特定營業人：指符

合第四條第一項

規定且與民營退

稅業者締結契約，

並經其所在地主

管稽徵機關核准

登記之營業人。 

三、民營退稅業者：指

受財政部所屬機

關依前條規定委

託辦理外籍旅客

退稅相關作業之

營業人。 

四、達一定金額以上：

指同一天內向同

一特定營業人購

買特定貨物，其累

計含稅消費金額

達新臺幣二千元

以上者。 

五、特定貨物：指可隨

旅行攜帶出境之

應稅貨物。但下列

貨物不包括在內： 

（一）因安全理由，

不得攜帶上飛

機或船舶之貨

物。 

（二）不符機艙限制

規定之貨物。 

（三）未隨行貨物。 

第三條  本辦法用詞，定

義如下： 

一、外籍旅客：指持非

中華民國之護照

入境且自入境日

起在中華民國境

內停留日數未達

一百八十三天者。 

二、特定營業人：指符

合第四條第一項

規定且與民營退

稅業者締結契約，

並經其所在地主

管稽徵機關核准

登記之營業人。 

三、民營退稅業者：指

受財政部所屬機

關依前條規定委

託辦理外籍旅客

退稅相關作業之

營業人。 

四、達一定金額以上：

指同一天內向同

一特定營業人購

買特定貨物，其累

計含稅消費金額

達新臺幣二千元

以上者。 

五、特定貨物：指可隨

旅行攜帶出境之

應稅貨物。但下列

貨物不包括在內： 

（一）因安全理由，

不得攜帶上飛

機或船舶之貨

物。 

（二）不符機艙限制

規定之貨物。 

（三）未隨行貨物。 

提高第八款現場小額退

稅含稅消費金額上限，擴

大現場小額退稅適用範

圍，提高外籍旅客購物退

稅作業之便利性及外籍

旅客消費意願。 



3 
 

（四）在中華民國境

內已全部或部

分使用之可消

耗性貨物。 

六、一定期間：指自購

買特定貨物之日

起，至攜帶特定貨

物出境之日止，未

逾九十日之期間。

但辦理特約市區

退稅之外籍旅客，

應於申請退稅之

日起二十日內攜

帶特定貨物出境。 

七、特約市區退稅：指

民營退稅業者於

特定營業人營業

處所設置退稅服

務櫃檯，受理外籍

旅客申請辦理之

退稅。 

八、現場小額退稅：指

同一天內向經民

營退稅業者授權

代為受理外籍旅

客申請退稅及墊

付退稅款之同一

特定營業人購買

特定貨物，其累計

含稅消費金額在

新臺幣四萬八千

元以下者，由該特

定營業人辦理之

退稅。 

（四）在中華民國境

內已全部或部

分使用之可消

耗性貨物。 

六、一定期間：指自購

買特定貨物之日

起，至攜帶特定貨

物出境之日止，未

逾九十日之期間。

但辦理特約市區

退稅之外籍旅客，

應於申請退稅之

日起二十日內攜

帶特定貨物出境。 

七、特約市區退稅：指

民營退稅業者於

特定營業人營業

處所設置退稅服

務櫃檯，受理外籍

旅客申請辦理之

退稅。 

八、現場小額退稅：指

同一天內向經民

營退稅業者授權

代為受理外籍旅

客申請退稅及墊

付退稅款之同一

特定營業人購買

特定貨物，其累計

含稅消費金額在

新臺幣二萬四千

元以下者，由該特

定營業人辦理之

退稅。 

第四條  銷售特定貨物

之營業人，應符合下列

條件： 

一、無積欠已確定之營

業稅、營利事業所

得稅及罰鍰。 

二、使用電子發票。 

民營退稅業者應

與符合前項規定之營

第四條  銷售特定貨物

之營業人，應符合下列

條件： 

一、無積欠已確定之營

業稅、營利事業所

得稅及罰鍰。 

二、使用電子發票。 

民營退稅業者應

與符合前項規定之營

為持續鼓勵營業人加入

特定營業人，提供充裕時

間導入電子發票，修正第

四項，延長特定營業人應

使用電子發票之期限。 



4 
 

業人締結契約，並於

報經該營業人所在地

主管稽徵機關核准

後，始得發給銷售特

定貨物退稅標誌及授

權使用外籍旅客退稅

系統(以下簡稱退稅系

統)；解除或終止契約

時，應即通報主管稽

徵機關，並禁止其使

用退稅標誌及退稅系

統。 

前 項 所 定 之 標

誌，其格式由民營退

稅業者設計、印製，

並報請財政部備查。 

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尚未使用電子發

票之營業人，不受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

制，得與民營退稅業

者締結契約，申請為

特定營業人。一百十

年一月一日以後，未

依規定使用電子發票

者，由所在地主管稽

徵機關廢止其特定營

業人資格。 

業人締結契約，並於

報經該營業人所在地

主管稽徵機關核准

後，始得發給銷售特

定貨物退稅標誌及授

權使用 外籍旅客退稅

系統(以下簡稱退稅系

統)；解除或終止契約

時，應即通報主管稽

徵機關，並禁止其使

用退稅標誌及退稅系

統。 

前 項 所 定 之 標

誌，其格式由民營退

稅業者設計、印製，

並報請財政部備查。 

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前，尚未使用電子發

票之營業人，不受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

制，得與民營退稅業

者締結契約，申請為

特定營業人。一百零

八年一月一日以後，

未依規定使用電子發

票者，由所在地主管

稽徵機關廢止其特定

營業人資格。 

第十一條  經民營退稅

業者授權代為處理外

籍旅客現場小額退稅

相關事務之特定營業

人，於外籍旅客同一天

內向該特定營業人購

買特定貨物之累計含

稅消費金額符合現場

小額退稅規定，且選擇

現場退稅時，除依第八

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

外，並應依下列方式處

理： 

第十一條  經民營退稅

業者授權代為處理外

籍旅客現場小額退稅

相關事務之特定營業

人，於外籍旅客同一天

內向該特定營業人購

買特定貨物之累計含

稅消費金額符合現場

小額退稅規定，且選擇

現場退稅時，除依第八

條及第九條規定辦理

外，並應依下列方式處

理： 

一、為推動退稅作業無紙

化並簡化現場小額

退稅作業及節省特

定營業人作業成本，

增訂第一項第一款

但書，明定外籍旅客

免簽名要件。 

二、為避免特定營業人誤

退，第二項第四款增

定退稅系統查無外

籍旅客入境資料時，

特定營業人應輔導

旅客至機場(港口)

辦理退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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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立同第九條規定

應記載事項之外

籍旅客購買特定

貨物退稅明細核

定單（以下簡稱退

稅明細核定單），

除加蓋特定營業

人統一發票專用

章，並應請外籍旅

客簽名。但外籍旅

客持民營退稅業

者報經財政部核

准載具申請開立

退稅明細核定單

者，得免簽名。 

二、特定營業人應將外

籍旅客購買之特

定貨物獨立裝袋

密封，並告知外籍

旅客如於出境前

拆封使用或經查

獲私自調換貨物，

應依規定補繳已

退稅款。 

三、依據退稅明細核定

單所載之核定退

稅金額，扣除手續

費後之餘額墊付

外籍旅客，連同依

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開立之統一發

票（應加蓋「旅客

已申請現場小額

退稅」之字樣）、

退稅明細核定單，

一併交付外籍旅

客收執。 

外籍旅客有下列

情形之一，特定營業人

不得受理該等旅客申

請現場小額退稅，並告

知該等旅客應於出境

一、開立同第九條規定

應記載事項之外

籍旅客購買特定

貨物退稅明細核

定單（以下簡稱退

稅明細核定單），

除加蓋特定營業

人統一發票專用

章，並應請外籍旅

客簽名。 

二、特定營業人應將外

籍旅客購買之特

定貨物獨立裝袋

密封，並告知外籍

旅客如於出境前

拆封使用或經查

獲私自調換貨物，

應依規定補繳已

退稅款。 

三、依據退稅明細核定

單所載之核定退

稅金額，扣除手續

費後之餘額墊付

外籍旅客，連同依

第八條第二項規

定開立之統一發

票（應加蓋「旅客

已申請現場小額

退稅」之字樣）、

退稅明細核定單，

一併交付外籍旅

客收執。 

外籍旅客有下列

情形之一，特定營業人

不得受理該等旅客申

請現場小額退稅，並告

知該等旅客應於出境

時向民營退稅業者申

請退稅：  

一、不符合第三條第一

項第八款規定者。 

二、外籍旅客當次來臺

旅遊期間，辦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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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向民營退稅業者申

請退稅：  

一、不符合第三條第一

項第八款規定者。 

二、外籍旅客當次來臺

旅遊期間，辦理現

場小額退稅含稅

消費金額累計超

過新臺幣十二萬

元者。 

三、外籍旅客同一年度

內多次來臺旅遊，

當年度辦理現場

小額退稅含稅消

費金額累計超過

新臺幣二十四萬

元者。 

四、退稅系統查無其入

境資料或網路中

斷致退稅系統無

法營運者。 

外籍旅客如選擇

出境時於機場、港口向

民營退稅業者申請退

還該等特定貨物之營

業稅，特定營業人應依

第九條規定辦理。 

場小額退稅含稅

消費金額累計超

過新臺幣十二萬

元者。 

三、外籍旅客同一年度

內多次來臺旅遊，

當年度辦理現場

小額退稅含稅消

費金額累計超過

新臺幣二十四萬

元者。 

四、網路中斷致退稅系

統無法營運者。 

外籍旅客如選擇

出境時於機場、港口向

民營退稅業者申請退

還該等特定貨物之營

業稅，特定營業人應依

第九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特定營業

人之協力義務如下： 

一、應加強員工教育訓

練。 

二、應對外籍旅客善盡

退稅宣導之責，告

知外籍旅客於申

請退稅或購物之

日起一定期間內

攜帶特定貨物出

境與有關申請退

稅作業流程及其

他本辦法規定應

遵守及注意事項。 

第二十二條  特定營業

人之協力義務如下： 

一、應加強員工教育訓

練。 

二、應對外籍旅客善盡

退稅宣導之責，告

知外籍旅客於申

請退稅或購物之

日起一定期間內

攜帶特定貨物出

境與有關申請退

稅作業流程及其

他本辦法規定應

遵守及注意事項。 

為利民營退稅業者及時

掌握異常旅客，防範詐退

營業稅情事發生，第四款

增列民營退稅業者為特

定營業人發現外籍旅客

詐退營業稅款情事時之

通報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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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保存相關退稅文

件，供主管稽徵機

關查核。 

四、發現外籍旅客詐退

營業稅款情事，應

即主動通報所在

地主管稽徵機關

及民營退稅業者。 

五、確實要求外籍旅客

提示證照等作為

證明文件。 

六、退稅表單之品名欄

應清楚並覈實登

載。 

七、主管稽徵機關得不

定時派員監督特

定營業人於營業

現場辦理銷售特

定貨物退稅之相

關作業，特定營業

人應配合協助辦

理。 

三、應保存相關退稅文

件，供主管稽徵機

關查核。 

四、發現外籍旅客詐退

營業稅款情事，應

即主動通報所在

地主管稽徵機關。 

五、確實要求外籍旅客

提示證照等作為

證明文件。 

六、退稅表單之品名欄

應清楚並覈實登

載。 

七、主管稽徵機關得不

定時派員監督特

定營業人於營業

現場辦理銷售特

定貨物退稅之相

關作業，特定營業

人應配合協助辦

理。 

 


